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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格

客

户

及

样

品

信

息

委托单位 揭阳市加一科技有限公司

委托单位地址 揭阳市空港经济区京冈办事处新路村榕新路一巷1号

生产单位 /

生产单位地址 /

样品名称 驱蚊手表 商标 /

样品数量 1 样品等级 /

型号 M3 产品等级 /

2023年06月25日至2023年07检验类别 委托检测 样品状态 /

到样日期 2024年04月08日 样品参数 /

检测依据 GB/T 13917.9-2009

样品图片

（检验专用章）

签发日期：2024年04月15日

补充说明 委托检验仅对来样负责，不承担连带责任

批准人: 审核人： 报编制人：

检验结论



第 2 页 共 3 页

地址：北京市通州区玉带河东街 46号院 A座 4层/4th Floor，No.46 Yudai River East Street，Tongzhou District，Beijing
如若对检测报告有异议，应于收到报告之日起 15 日内向检测单位提出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全国热线：010-53608412 官网：www.bjyztst.com 邮箱：bjyzjclab@163.com

190111340938

中国认可

国际互认

检测

TESTING

CNAS L13496

报告编号：YZJC24X0415-168

测试条件：

温度:(26±1)℃。

相对湿度:(65±10)%。

测试步骤：

选择 4名及以上攻击力合格的测试人员(男女各半,且试验前和试验期间不应饮酒、茶或咖啡,

不应使用含香精类的产品),在其中一只手戴上一只手表,另一只手为空白对照。戴上手表 2h,

将手伸入攻击力合格的蚊虫笼中 2min,观察有无蚊虫前来停落吸血。之后每间隔 1h测试一次,

只要有一只蚊虫前来吸血即判作驱避剂失效。记录驱避剂的有效保护时间(h)。每次对照手先

做对照测试,攻击力合格的试虫可继续试验，试虫攻击力不合格则需更换合格试虫进行试验。

测试结果：

对 4名及以上受试者的有效保护时间相加,取其平均数(保留 1位小数)作为该手表的有效保护

时间(h)。

测试评价：

检测项目 单位 技术要求 检测结果 结论

驱蚊效果 级 B B 合格

***报告结束**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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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 意 事 项：

1. 报告无“检验报告章”或检验单位公章无效。

2. 未经本实验室书面同意，不得部分复制本报告。

3. 报告无主检、审核、批准人签字无效。

4. 报告涂改无效。

5. 对检测报告若有异议，应于收到报告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检测单位提出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6. 委托检测仅对来样负责。


